
 

 

 

 

 

 

 

 

 

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簡介 

 

一、 引言 

 

營利事業所得稅為臺灣政府對台灣營利事業的盈餘徵收的所得稅，性質類似中國大陸的企業

所得稅，但其納稅人除公司法人外，還包括獨資、合夥及合作社，範圍較廣。按照臺灣“所

得稅法”規定，凡在臺灣境內經營的營利事業，包括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

具備營業牌號或經營場所的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的工、商、農、林、漁、牧、礦、

冶等營利事業，均須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及稅捐後的純益額為課稅所得額。 

 

二、 稅基及稅率 

 

在台灣境內設立之獨資、合夥及公司組織（含外商在臺灣之子公司），應就台灣境內外全部

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來自臺灣境外之所得，如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

規定繳納之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可以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

取得所在地台灣使領館或其他經台灣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結算應

納稅額中扣抵。但扣抵之數，以其境外所得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 

 

總機構在境外之營利事業（例如：外國公司及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而有台灣來源所得者，

應就其在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起徵額、課稅級距及稅率如下： 

 

營利事業所得稅起徵額、課稅級距及稅率(新臺幣元) 

所得額級距 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

元部分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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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免稅所得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下列營利事業之所得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1、  營利事業出售土地之所得。  

2、  證券交易所得、依「期貨交易稅條例」課徵期貨交易稅之期貨交易所得，暫行停止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3、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臺灣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但以各該國對台灣之國際運輸事業給

與同樣免稅待遇者為限。 

4、  營利事業因引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或因改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而使用外國

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及各種特許權利，經政府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其所

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 

5、  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生產事業因建廠而支付外國事業之技術服務報酬。 

6、  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開發金融機構，對臺灣政府或臺灣境內之法人所提供之貸款，及

外國金融機構，對其在臺灣境內之分支機構或其他臺灣境內金融事業之融資，其所得

之利息。  

7、  外國金融機構，對臺灣境內之法人所提供用於重要經濟建設計畫之貸款，經財政部核

定者，其所得之利息。 

8、  以提供出口融資或保證為專業之外國政府機構及外國金融機構，對臺灣境內之法人所

提供或保證之優惠利率出口貸款，其所得之利息。 

9、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四、 可扣除之費用或損失項目 

 

營利事業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相關之費用與損失，經取得適當合法憑證且沒有超過稅法規定

限額之超限部分者，得認列為營利事業之費用及損失。 

 

1、 折舊費用 

 

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以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年數合計法、生產數量法、工作

時間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折舊方法為準。 

 

各種固定資產計算折舊時，其耐用年數，除經政府獎勵特別予縮短者外，不得短於固

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最短年限。計算一般資產折舊時，係以採購價格為其實際成

本，攤提其折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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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呆帳費用  

 

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債權之估價，應以其扣除預計備抵呆帳後之數額為標準。依所得

稅法規定，其備抵呆帳，應就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餘額 1%限度內，酌量估列；其為金

融業者，應就其債權餘額按上述限度估列。 

 

營利事業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超過上述標準者，得在以前 3 個年度列報實

際發生呆帳之比率內估列。 

 

五、 虧損扣除 

 

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但公司組織（包含外國公司在台灣之分公司）

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憑證保存良好，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臺灣所得稅法第77條所稱

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並如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稽徵機關核定之前10年內各期虧

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六、 最低稅負制  

 

台灣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實施最低稅負制。在台灣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

人之營利事業，因適用所得稅法或其他法令所規定之租稅減免或獎勵，或其基本所得額超過

新臺幣50萬元者，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尚須計算其所得基本稅額。若計算之所得基本

稅額超過其原本之應納稅額減除依其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後之餘額時，則該營利事業

需再繳納前述計算所超過部份之稅額。所得基本稅額計算如下： 

 

所得稅基本稅額＝（課稅所得＋「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第 7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證券或期

貨交易所得或免稅所得等－50 萬）×12% 

 

七、 會計年度與所得稅之申報 

 

1、 課稅會計年度 

 

一般會計年度依所得稅法規定，係自當年度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止。營利事業在設

立登記時可申請採用特殊期間之會計年度。營利事業亦可於之後向所屬稽徵機關申請

變更其會計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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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度結算申報及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營利事業應於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所屬稽徵機關申報

上一年度營利事業所得。其屬總機構在臺灣境內之營利事業，應再就截至上年度未分

配之盈餘加徵 5%之稅額辦理申報。 

 

年度結算申報書須申報營利事業之營業收入、成本、毛利、費用、淨利，及營業外收

入或損失。此外，營利事業需同時將資產負債表以及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連同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一併申報。 

 

其會計年度為非曆年制者，應於其會計年度終了後第 5 個月結束前申報其營利事業所

得稅。例如：採 4 月制會計年度的營利事業，年度終了為 3 月 31 日，故應於 8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止辦理暫繳申報。 

 

3、 暫繳申報 

 

營利事業除符合免辦理暫繳之相關規定者外，應於每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按

其上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自行向銀行繳納，並依規

定格式，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暫繳稅額繳款收據，一併申報該所屬稽徵機關。 

 

公司組織（包含外國公司在台灣之分公司）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憑證保存良好，使

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當年度前 6 個月之

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

業所得額，按當年度稅率，計算其暫繳稅額，不適用前項暫繳稅額之計算方式。 

 

採特殊會計年度的營利事業，暫繳申報期間可以比照曆年制推算，在會計年度終了後

第 9 個月結束前申報。例如：採 4 月制會計年度的營利事業，年度終了為 3 月 31 日，

故應於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辦理暫繳申報。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

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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